
附件1

和平区科协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我市有关科技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，指导基层科协业务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学会党建工作，积极参与区委、区政府各项中心工作，开展科技创新，参与科学论证和咨询服务，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换应用，使科技工作者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。

（三）推动全区科普工作发展，开展科技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
（四）做好院士专家和其他科技工作者的服务工作。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科技人才的培养、储备工作。
（五）切实发挥科协参与社会事务服务作用，对所属学会、科技类社会团体进行监督管理，建设科技创新智库。

（六）推动科协组织向园区、企业、中小学、科研院所等延伸，接长“手臂”，形成链条。建设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。

（七）负责开展反邪教活动，捍卫科学尊严。
（八）负责区科学素质领导小组具体工作。

（九）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部门机构设置情况

和平区科协内设  3 个职能科室；下辖 0 个预算单位

三、部门预算草案编制情况

（一）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部门收入预算 406.8 万元，与2020年预算相比增加67.6万元。其中，本年收入合计 406.8 万元，与2020年预算相比增加（减少）

 67.6 万元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06.8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 0  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 0  万元、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 0  万元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 0  万元、事业收入 0   万元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 0  万元、上级补助收入  0  万元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 0  万元、其他收入  0  万元；上年结转结余  0  万元。

（二）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部门支出预算  406.8  万元，与2020年预算相比增加  67.6  万元，其中：

科学技术支出  364.2  万元，主要用于  人员工资、日常公共、科学普及、青少年科技活动、物业补贴  ；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.0万元，主要用于  社保的缴纳；  

    卫生健康支出15.7万元，主要用于 医疗保险缴纳；   
四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

本部门2021年安排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16.3 万元，包括办公费 2.5 万元、印刷费  0.8  万元、咨询费 0.5   万元、手续费 0.3   万元、邮电费  1  万元；办公用房水电费  3  万元，办公用房取暖费  1  万元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 5  万元、工会经费  2.3  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采购情况

 本部门2021年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。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

截至2020年7月底，本部门各单位共有车辆   0  辆，其中：副部（省）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  辆、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 0   辆、机要通信用车  0  辆、应急保障用车  0  辆、执法执勤用车   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 0  辆、离退休干部用车  0  辆、其他用车  0  辆，其他用车主要包括  无  。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  台（套），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 0  台（套）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
2021年，本部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 3  个，涉及预算金额  112.2  万元。
（五）专业性名词解释

1.部门预算。是指主管预算部门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需要，组织所属预算单位编制并逐级上报、审核、汇总，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依法批准的部门综合收支计划。

（六）关于空表的说明

1. 本部门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。
2. 本部门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表为空表。
PAGE  

